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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会议时间：2020年 12 月 18日（星期五）14：30 

会议地点：成都市东御街 19号本公司会议室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高宏彪先生 

会议议程： 

1、参会人员签到，见证律师核实身份； 

2、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 

3、介绍到会股东及股东代表、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4、宣读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5、宣读会议提案； 

6、股东或股东代表发言、质询，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回答提问； 

7、投票表决并进行监票、记票工作； 

8、宣布表决结果和会议决议； 

9、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10、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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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为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依据中

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本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制定本须知，望出席股东大会的全体人员严格遵守： 

一、股东大会期间，全体出席人员应以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大会的正 

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自觉履行法定义务。 

二、参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各项权利。股

东应认真履行法定义务，自觉遵守大会纪律，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权益，以确保

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 

三、会议进行中只接受股东及股东代表发言或提问，发言或提问应围绕本次

会议议题进行，简明扼要。每一股东发言原则上不得超过两次，每次发言不超过

五分钟。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认真、负责地回答股东的问题。与

本次股东大会议题无关或将泄漏公司商业秘密及未公开重大信息的问题，大会主

持人或相关负责人有权拒绝回答。 

五、股东大会表决采用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股东以其所持有的表决权的股 

份数额对议案进行表决，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股东在表决时，应在表决票 

中每项议案下设的“同意”、“反对”、“弃权”三项中任选一项，并以打“√”

表示，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

决权利，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应计为"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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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基于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拟调整高

级管理人员设置，进一步优化管控体系，助力公司健康持续发展，由此，拟对《公

司章程》部分内容进行修改，具体内容如下： 

修改前内容 修改后内容 

第十一条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是指

公司的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 

第十一条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是指

公司的联席总裁、副总经理（副总裁）、董事会

秘书、财务负责人。 

第一百二十五条  公司设总经理1名，由董事会

聘任或解聘。公司设副总经理六名，由董事会

聘任或解聘。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

责人和董事会秘书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第一百二十五条  公司设总经理（总裁）1名，

联席总裁若干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公司可

设副总经理（副总裁）六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

聘。公司总经理（总裁）、联席总裁、副总经理

（副总裁）、财务负责人和董事会秘书为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 

目录第六章、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六十五条、

第七十一条、第八十条、第九十六条、第一百

○七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百二十八条、

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

一条、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三条、第

一百三十六条等《公司章程》中其他各处涉及

的“总经理”、“副总经理”。 

“总经理（总裁）”、“副总经理（副总裁）”。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